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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通訊科技與著作利用的影響 

• 著作取得、傳播便利 

–著作數位化、隨時連網、寬頻環境 

–社群媒體、即時通訊 

• 私領域與公開的著作利用界限不明 

–家中浴室唱歌vs.邊走路邊唱歌vs.邊走邊用麥
克風唱歌 

–自己唱歌錄製後供家人觀賞vs.自己唱歌錄製後
上傳FB vs.自己在家中開直播唱歌 

• 著作授權不易處理，而侵權更是遍地開花 



依法論法 

• 行動通訊科技相關著作利用可能涉及的權
利類型 

–重製權：上傳、下載都涉及重製的行為 

–公開傳輸權 

• 指以有線電、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，藉聲
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，包括使公眾
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，以上述方法接收著
作內容。 

• 公眾：指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。但家庭及其正
常社交之多數人，不在此限。 



依法論法 

• 只要是涉及著作利用行為（如重製、公開傳
輸），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合法授權，又不符
合著作財產權限制或合理使用的規定，即可
能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

• 行動通訊科技應用比較可能不侵權的思考點 

–單純的連結→不構成著作利用行為 

–瀏覽、下載行為→屬於不保護的暫時性重製或私
人重製（第51條） 

–不符合公眾定義→家人、朋友間的通訊？ 



智慧局相關函釋 

• 民國104年9月11日電子郵件1040911 

• 所詢在廠商line群組傳照片，可能會涉及「重製
」、「公開傳輸」之著作利用行為，除有符合著
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所定合理使用規定外，
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。依來函所述
，您是為了代客詢問有無廠商販售照片上的衣服
，而將他人提供之照片上傳至廠商群組詢問，該
等情形依第65條第2項所定4款基準判斷，因對
被上傳照片的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影響有限，個
案上似有依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主張合理使用
之空間。 



智慧局相關函釋 

• 民國103年8月28日電子郵件1030828 

• 所詢利用通訊軟體Line轉傳電影連接網址給好友
，使您的好友可透過點選網址連結，進入其他網
站觀覽著作內容(如Youtube)，則此並不直接涉
及侵害該等電影之「重製權」、「公開傳輸權」
等著作財產權之利用行為；但須注意的是，若您
明知該連結網址之影片係未經合法授權或屬於盜
版影音者，卻仍透過連結的方式提供給好友，則
將有可能與直接侵害「公開傳輸權」之第三人間
，成立共犯或幫助犯，恐要負共同侵權責任，特
提醒注意。 



智慧局相關函釋 

• 民國105年4月13日智著字第10500022060號 

• 本案系爭視聽著作如係涉案人自行自他處下
載並上傳於個人網路空間，並以超連結方式
提供不特定人得點選瀏灠觀賞，則涉案人已
涉及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「重製」、「公開
傳輸」等權利，已非屬上開單純提供超連結
供網友瀏灠他人上傳影片之情形。 



智慧局相關函釋 

• 民國101年12月5日電子郵件1011205b 

• 來函所詢使用者透過語音即時通訊軟體向公
眾提供音樂加值服務（如線上開包廂唱歌、
當DJ放歌或線上演唱會等），會涉及公開演
出或公開傳輸之行為，除符合著作權法第44
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之情形外，應取得著作
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始得為之，否則即有
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虞，如遭權利人訴追
，使用者須負擔民、刑事責任。 



智慧局相關函釋 

• 民國103年5月16日電子郵件1030516b 

• 所詢跨區下載貼圖是否有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一事，
據了解，著作權人(APP開發商)會透過下載平台所設定的
IP過濾機制，限制特定區域使用者方得以特定條件使用
接觸並下載Line貼圖之方法，而有部份消費者會透過所謂
的私人虛擬網路(VPN)等方式跨國境下載原本在我國無法
下載的貼圖，消費者此種行為是否違反著作權法?涉及上
述之IP過濾機制是否係著作權人所採取之「防盜拷措施
」而定，如該IP過濾機制(跨區下載限制)屬著作權法規定
之「防盜拷措施」時，此時消費者未經合法授權而予以
破解、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時，將違反著作權法第80
條之2第1項規定，反之，則否。 



智慧局相關函釋 

• 民國105年4月19日電子郵件1050419 

• 所詢問題一，從網路下載歌曲並供20多位員工一個月歡
唱一次，因著作權法所稱之「公眾」定義為「不特定人
或特定之多數人，但家庭及其正常社交之多數人，不在
此限」(請參考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)，20多
位員工對於公司而言，仍為「特定多數人」而屬「公眾
」的範圍，因此下載歌曲供員工點唱仍會涉及「重製」
、「公開演出」的著作利用行為。又因所詢問題係每月
一次的活動，並不符合著作權法第55條之合理使用規定
，建議仍應取得權利人的授權，否則可能會有構成侵害
著作權的疑慮，而須負民、刑事責任。 







FB條款的解讀 

• 2.分享您的內容和資料 

• 您擁有您在Facebook發佈的所有內容和資料，
您可透過隱私和應用程式設定管理如何分享您的
內容。此外，1.智慧財產權所涵蓋的內容，如相
片和影片（IP內容），您具體地給予我們以下權
限，根據您的隱私和應用程式設定：您給予我們
非獨有、可轉讓、可再授權、免版稅的全球授權
，使用您張貼在Facebook或與Facebook聯繫（
IP授權）的任何IP內容。當您刪除您的IP內容或
帳號，此IP授權便宣告結束，除非您的內容已與
他人分享而他們沒有刪除該內容。 

 



FB條款的解讀 

• 4. 當您以「公開」設定發佈內容或資料時，
即代表您允許所有人（包括Facebook以外的
人士）存取或使用該資料，並且將之與您聯
想在一起（例如，您的名字和大頭貼照）。 

• 有關所謂「使用者產出內容（UGC）」著作
財產權授權有關的條款是在第2條第1項，
Facebook應該是稱之為「IP內容」  

 



FB條款的解讀 

• 第4項主要應該是在處理像是各種與Facebook串
接的遊戲或其他透過Facebook API可用
Facebook帳號登入的APP或網路服務，這裡的
Facebook以外的人士，應該是指這些用
Facebook API的開發者，而其存取或使用的資料
是什麼呢？主要應該是條款中舉例的名字和大頭
貼的照片（如同下述畫面），或是像一些跟個人
資料有關的內容，也就是說，其實是偏向有關「
隱私」或「個人資料」同意他人存取、使用，主
要並不是在談智慧財產權的授權。 



法院對FB條款的認定 

•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8號判決： 
臉書條款第2.1條係約定臉書用戶所張貼、提供
或分享有關智慧財產之「內容」，臉書用戶同意
將之授權予臉書公司；臉書條款第2.4條則約定
當臉書用戶以公開方式設定發布內容或資料時，
則臉書用戶同意所有人存取或使用臉書用戶之姓
名、大頭貼等「資料」。準此，臉書用戶設定「
公開」時所同意第三人使用者，僅為有關臉書用
戶之姓名、大頭貼等「資料」，未及於涉及與智
慧財產權有關之相片、影片等「內容」 

 



法院對FB條款的認定 

• 而本案告訴人遭侵害之系爭著作，屬臉書條
款第17.4所定之「內容」，依臉書條款第2.1
規定，僅授權與臉書公司使用，並未授權與
其他第三人使用，原審未予詳查，誤認為臉
書條款第2.4條所約定臉書使用者授權與任何
第三人使用之標的包含涉及智慧財產權有關
之內容，而認被告重製系爭著作之行為係經
告訴人之同意，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，容有
未洽，檢察官上訴有理由，應由本院將原判
決撤銷改判 















著作權保護的原則 

• 著作權法第10條：「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
享有著作權。但本法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
定。」 

• 創作保護主義：著作人於創作完成時起，
無須任何其他程序，即自動受著作權法保
護。 

• 著作權原則上屬於實際從事創作的著作人
享有，但受雇關係及出資聘人完成著作的
情形，可以透過契約約定。 

 



著作人格權  

• 公開發表權  

– 著作的創作人，有權利決定他的創作是不是要公
諸於世  

• 姓名表示權 

– 作者有權利要求在作品公開利用時表示或不表示
其名稱（包括：本名、筆名、藝名…等）  

• 禁止他人損害名譽權（禁止不當變更） 

– 他人不得以變更、扭曲、竄改的方式，變更著作
的內容、形式、名目，導致損害作者之名譽 

– 部落客kuso他人著作時，戲謔仿作的分寸須注意，
開玩笑可以，但勿進行人身攻擊 



著作財產權  

• 著作財產權是一群不同著作利用權利的集合 

–重製權、出租權（須注意第60條規定）、編輯、
改作權、讓與權（散布權）、公開播送權、公
開傳輸權 

–語文著作的公開口述權 

–視聽著作的公開上映權 

–語文、音樂或戲劇、舞蹈著作、現場表演的公
開演出權、錄音著作有公開演出報酬請求權、 

–未發行的美術或攝影著作的公開展示權 

–重製權、公開傳輸權、改作權為部落客的重點 



著作權保護有其極限 

• 非屬於文藝性創作 

– 實用物品的本身除非藝術價值很高，否則原則
不受保護 

• 不具創作性（原創性） 

• 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標的—著作權法第9條 

– 法條、公文、標語、單純傳達事實的新聞、依
法令舉行的考試試題等 

• 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已屆滿的著作，即可
在尊重著作人格權的情形下自由利用 

 



如何保護自己的著作權？ 

• 著作並不因為發表在網路就被歧視，與一
般著作一樣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

• 保留創作歷程記錄、首次發表的記錄、著
作原件等，可供證明自己為著作權人的證
據資料，就是最好的自我保護 

• 適當在著作利用時表示自己的姓名，享受
著作權法第13條有關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
推定的效果，在未來進行訴訟時，會減輕
證明的責任 



如何保護自己的著作權？ 

• 若為受雇人，應注意是否為職務上完成著
作，且應嚴格區分，避免誤用 

–受雇人職務上完成著作，著作財產權通常會屬
於雇用人享有，非經雇用人同意不得利用 

–受雇人若兼具部落客身分，除非完全與工作無
關，否則，應該要與雇主事前溝通 

• 若為接受他人出資委託完成的著作（受聘
人），應注意契約有關著作權歸屬的約定 

–好的契約讓你上天堂，不好的契約… 



著作財產權限制（合理使用） 

• 利用他人著作之行為，原則上均須取得授權，例
外在符合著作財產權限制（合理使用）規定時，
無須取得授權即得利用，但有判斷標準不明確的
缺點，部落客自行判斷時可能會有利益衝突的盲
點 

• 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3條為著作財產權限制（合
理使用）之個別規定，包括：因時事報導使用所
接觸之資料、個人或家庭非營利目的之使用、時
事論述之轉載…等 

• 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「其他合理使用」為概括
之合理使用規定，不屬於前述個別規定之利用著
作行為，仍有可能依個案綜合判斷被認定為合理
使用行為 



合理使用之判斷基準 

• 著作權法第65條：「Ⅰ著作之合理使用，不構成
著作財產權之侵害。Ⅱ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
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，
應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以為判斷
之基準︰ 

–利用之目的及性質，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
利教育目的。 

–著作之性質。 

–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。 

–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。」 

–合理使用乃是著作權領域的「黑洞」，投入再
多的時間，也無法在所有個案得到唯一「正解」  



明示出處之義務 

• 並非註明出處、作者即屬於合理使用 

• 第64條：「Ⅰ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、第四
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、第五十二條、第五十三
條、第五十五條、第五十七條、第五十八條、第
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，應明
示其出處。 

• Ⅱ前項明示出處，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，除不
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外，應以合理之方式為
之。」 

– 合理使用若未明示出處，仍有刑事責任（5萬元以下罰
金） 



常見的錯誤著作權觀念 

• 網站侵權的內容，只要收到通知後立即移除
就沒事 

–捅了人一刀之後，也不會傷口摀住就不構成犯罪 

– Notice and Take Down機制是作為「非侵權行
為人」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免責的機制，若是網站
本身涉入侵權行為，並不適用 

– App的開發若是涉及UGC，可以經過適當的規劃
以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方式受到保護 



常見的錯誤著作權觀念 

• 只要註明出處作者，就不會構成侵權 

–盜版業者也是完整的複雜呈現 

–註明出處作者是主張特定著作財產權限制（合
理使用）時，法律要求要遵守的義務，但並不
表示只要註明出處作者就是合理使用 

• 只要是發表在網路上的內容，都可以轉載 

–網路固有其特殊性，例如：超連結、RSS的使
用，但並非複製、貼上這樣的轉載也都是合法
的 

–除了著作權法，還有公平交易法與契約 

 

 



THE END 

歡迎各位來賓踴躍提出問題！ 

wenchi@is-law.com 


